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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会议时间
3.1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4月26日（星期五）下午14:30；
3.2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4月2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 2024年 4月 26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4月26日9:15－15: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9号叶青大厦D座7层公司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雷菊芳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7.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6人，代表

股份463,869,1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7.493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人 2人，代表股份 462,941,68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87.3189％；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4人，代表股份927,4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749％。

7.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4人，代表股份927,4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74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
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927,4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749％。

7.3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总裁、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63,860,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1％；反对9,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18,3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260％；反对
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704％；弃权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
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63,860,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1％；反对9,0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18,3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260％；反对
9,0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74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63,860,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1％；反对9,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18,3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260％；反对
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704％；弃权3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4、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63,860,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1％；反对9,0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18,3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260％；反对
9,0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74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刘凯列先生、夏海建先生、索朗欧珠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5.01 选举刘凯列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63,860,1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918,42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296％。
5.02 选举夏海建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63,860,1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918,42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296％。
5.03 选举索朗欧珠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63,860,1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918,42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296％。
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果德安先生、李春瑜先生、王玉荣女士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果德安先生、李春瑜先生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王玉荣
女士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12月20日。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6.01 选举果德安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63,860,1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918,42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296％。
6.02 选举李春瑜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63,860,1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918,42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296％。
6.03 选举王玉荣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63,860,1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918,42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296％。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吴团结、赵沁妍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详见2024年4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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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证公司
董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职
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审议，选举桑杰东主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职工
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一。

桑杰东主先生与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3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三年，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
立董事的任期相同。

本次选举1名职工代表董事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一：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1、桑杰东主，男，1979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青海大学藏医学院藏药

专业学士学位。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供应链管理部专项采购经理。
截至目前，桑杰东主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等单位任职；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桑杰东主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2）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及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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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证公司
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职
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审议，选举王志强先生、白玛仓决女士、王艺睿女士、陈宏艳女士为公
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一。

王志强先生、白玛仓决女士、王艺睿女士、陈宏艳女士与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事虎尢丁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三年，与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的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任期相同。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一：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1、王志强，男，1960年5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四川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

商管理专业研究生。曾任公司董事、行政总监、副总裁，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西藏奇正藏
药营销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芝奇正白玛曲秘花园酒店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西藏宇妥藏药产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西藏林芝宇拓藏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西藏藏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甘肃奇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西藏宇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西藏奇正
旅游艺术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西藏林芝极地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西藏奇正青
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王志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7,612股；在公司5%以上股东西藏宇妥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在控股股东甘肃奇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任监事长；与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王志强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2）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
得被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2、白玛仓决，女，1976年6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学
士。曾任公司董事长秘书、白玛曲秘养生会馆运营经理、公司监事、文化基金项目经理，现任
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拉萨区域人力HRBP。

截至目前，白玛仓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等单位任职；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白玛仓决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2）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及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3、王艺睿，女，1985年9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兰州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审
计专业学士。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审计监察部审计经理。

截至目前，王艺睿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等单位任职；与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王艺睿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2）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及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4、陈宏艳，女，1987年 6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学
士。曾任公司证券事务助理、证券事务主管，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证券事务经理。

截至目前，陈宏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等单位任职；与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陈宏艳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2）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及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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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4

月26日以现场形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本次会议豁免通知时限要求，2024年4月26日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后，以口头方式向所有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送达
了会议通知；

3、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其中独立董事3名，公司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经与会董事一致同意，推举董事刘凯列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雷菊芳女士履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诚挚感谢，聘任雷

菊芳女士为公司名誉董事长。详见 2024年 4月 2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刘凯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刘凯列先生简历详见2024年4月1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设立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并选举各委员会委员。

各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1）战略投资委员会：刘凯列、果德安、李春瑜、王玉荣、索朗欧珠、夏海建、桑杰东主，其中

刘凯列任主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李春瑜、刘凯列、果德安，其中李春瑜任主任委员；
（3）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李春瑜、刘凯列、果德安、王玉荣、索朗欧珠，其中李春瑜任主

任委员。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以上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详见2024年4月11日、2024年4月2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4-017）、《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4.1聘任夏海建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2聘任肖剑琴女士为公司常务副总裁，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3聘任李军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4聘任冯平女士为公司高级副总裁、董事会秘书，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冯平女士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具有良好

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冯平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84766012 传真：010-84766081
电子邮箱：qzzy@qzh.cn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9号叶青大厦D座7层。
邮编：100102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5聘任李田哲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6聘任赵敏女士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7聘任吕贵兰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8聘任陈维武先生为公司首席科学家，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9聘任万玛旦增先生为公司文化传承总监，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一。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审核通过；聘

任财务负责人事项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

内部审计制度等相关规定，同意聘任盛智文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盛智文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二。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李阳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李阳先生具备履行证券事务代表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和个人品质，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李阳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84766012 传真：010-84766081
电子邮箱：qzzy@qzh.cn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9号叶青大厦D座7层。
邮编：100102
李阳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三。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
3、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一：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夏海建，男，1975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赣南医学院毕业。曾任公

司地区经理、省区经理、大区总监、营销中心总经理、副总裁，现任公司董事、总裁，西藏奇正藏
药营销有限公司董事，甘肃奇正藏药营销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夏海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0,648股；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等单位
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夏海建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2）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及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2、肖剑琴，女，1969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郑州工学院工学学士，高
级工程师。曾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常务副总裁，制造供应链中心总经理，数字运
营平台总经理，甘肃奇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甘肃佛阁藏药有限公司董事长，甘肃奇正藏
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甘肃省中药现代制药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西藏藏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甘肃奇正藏药营销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肖剑琴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66,418股；在控股股东甘肃奇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任董事，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肖剑琴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2）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及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3、李军，男，1975年6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山西医科大学法医学
系，中国人民大学EMBA。曾任美国泛华医药公司北京代表处北京地区销售主管，西藏奇正
藏药营销有限公司北京大区总监、副总经理，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营销支持中心总经理，战
略投资平台总经理，西藏藏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甘肃佛阁藏药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李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2,945股；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等单位任
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李军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2）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及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4、冯平，女，1970年9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毕业，
文学、法学双学士。曾任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秘书长、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人力资源总
监、总裁办公室主任，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董事会秘书，人力平台总经理，行政平台总经理，
甘肃佛阁藏药有限公司监事，北京奇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目前，冯平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77,612股；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等单位任
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冯平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2）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及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5、李田哲，男，1975年7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天津轻工业学院毕业。曾
任公司地区经理、省区经理、大区总监、医疗事业部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裁，营销中心总经
理。

截至目前，李田哲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000股；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等单位任
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李田哲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2）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及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6、赵敏，女，1972年4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天津中医药大学博士，正高级
工程师。曾任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裁，研发中心总经理，西藏宇妥藏药产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甘肃省中药现代制药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目前，赵敏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7,200股；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等单位任
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赵敏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2）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及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7、吕贵兰，女，1972年4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河北科技大学，本科
学历，注册会计师。曾任河北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河北航天信息有限公司财务部长、
河北御芝林药业集团财务总监、北京斯利安药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吕贵兰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 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等单位任职；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吕贵兰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2）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及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8、陈维武，男，1972年1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沈阳药科大学毕业，博士。
曾任公司研发中心总经理，现任公司首席科学家，甘肃佛阁藏药有限公司董事，奇正（北京）传
统藏医药外治研究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西藏宇正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白玛曲
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目前，陈维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33,209股；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等单位
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陈维武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2）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及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9、万玛旦增，男，1981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青海大学藏医学院藏药
专业学士学位。曾任公司监事、传统藏医药传承中心主任，现任公司文化传承总监，甘肃奇正
慈善公益基金会理事，西藏奇正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甘南曼隆藏医药传承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董事兼经理。

截至目前，万玛旦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 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等单位任
职；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万玛旦增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2）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及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附件二：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
盛智文，男，1983年 1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兰州财经大学管理学学士。

曾任甘肃大禹节水集团审计主办、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冷饮事业部内部审计师、甘肃东海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师、公司审计监察部审计主管、审计经理、高级审计经理，现任
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人，临洮县奇正藏医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截至目前，盛智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 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等单位任职；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盛智文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2）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及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附件三：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李阳，男，1981年 7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东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士。

曾任帝贤针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德清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
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李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 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等单位任职；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李阳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2）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及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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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8133 债券简称：奇正转债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4

月26日以现场形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本次会议豁免通知时限要求，2024年4月26日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六届监事会成员后，以口头方式向所有监事送达了会议通知；
3、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应为5人，实到5人；
4、经与会监事一致同意，推举监事王志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王志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

事会任期届满时止。王志强先生简历详见 2024年 4月 2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表决票5票，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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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奇正藏药”）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名誉董事长的议案》，同意聘任雷菊芳女士为公司名誉董事长。

奇正藏药创建于1995年，创始人雷菊芳女士进入藏药领域，以学生的心态感受了藏医药
完整的医学体系、独有的高原活性、独到的炮制工艺、多样的优势治疗领域、无私利众的医德
传承，因此树立了向善利他、正道正业的公司核心价值观，致力于推动古老藏药的现代传承和
发展，使得千年藏药走进内地千家万户，在中国医药市场开创出独具特色的天地。

自公司上市以来，雷菊芳女士担任公司第一届至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以战略思维构建
公司基业常青的可持续发展体系；以对行业和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带领公司不断突破创
新，推动藏药产业现代化发展。雷菊芳女士推动公司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参与公益事业，
努力回馈社会，赢得了广泛的行业美誉和社会认可。

公司董事会对雷菊芳女士履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诚挚感谢，聘任雷
菊芳女士为公司名誉董事长。“名誉董事长”是公司表达敬意和尊重的最高荣誉称号，不享有
董事的权利，也不承担董事的责任和义务。雷菊芳女士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作为名誉董事长，雷菊芳女士将在公司发展、科技创新、企业文化等方面继续为公司提供
指导和支持，为公司承担“弘扬健康智慧 创造生命价值”的企业使命，实现“成为永续发展的
藏药全产业链卓越企业”的愿景贡献智慧和力量。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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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4月26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4年 4月 26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4年4
月2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融汇898创意园1号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志兰女士。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名，代表股份总数为202,097,74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6.015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5名，代表

股份总数为202,094,9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6.0143%；通过网络投票股东3名，代表

股份总数为2,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6%。

2、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以外的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和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总数

为2,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7%，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表1人，代表股份总数为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人，代表股份总数为2,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6%。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

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02,094,9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

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4483%；反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517%；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02,094,9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

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4483%；反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517%；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202,094,9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

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4483%；反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517%；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02,094,9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

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4483%；反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517%；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02,094,9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

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4483%；反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517%；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向摩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就本议案关联股东问泽鸿先生、问泽鑫先生、朱志兰女士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0,690,9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2,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4483%；反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517%；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向控股子公司增加财务资助的议案》。

就本议案关联股东问泽鸿先生、问泽鑫先生、朱志兰女士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0,690,9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反对2,
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4483%；反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517%；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2,094,9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

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4483%；反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517%；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向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02,094,9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

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4483%；反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517%；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02,094,9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

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4483%；反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517%；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度-2026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2,094,9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

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4483%；反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517%；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202,094,9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

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4483%；反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517%；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02,094,9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反

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4483%；反对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517%；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徐良宇、祝佳瑶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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